四川电子机械职业技术学院
学生处分决定书送达签收记录表
	姓名
	
	学号
	
	性别
	

	学院
	
	班级
	
	处分文号
	

	送达方式
	直接送达            邮寄送达

	送达签收
	
送达人签名:            接收人签名:
年   月    日

	备注
	


[bookmark: _GoBack]1.本送达书一式一份，由学生处存档；
2.送达方式勾选“直接送达”或“邮寄送达”（邮寄送达必须寄挂号信，寄挂号的凭证必须粘贴在本送达书背面），送达日期以接收人签收日期为准；
3.如接收人拒绝签收，送达人需在备注栏作文字说明，并有2名以上证明人签名；
4.本送达书一律用黑色签字笔填写。
